
承运单位是否存在未按规定办理农业植物、植
物产品调运检疫证明的行为的检查标准

一、检查对象

农业植物、植物产品承运单位

二、检查方法

现场检查，查看农业植物、植物产品调运检疫证明。

三、判定标准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检查项结果为“发现问题”，依据《北

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三款、第

二十八条规定，给予警告，可进行立案调查。

1.承运国家规定的应施检疫的农业植物、植物产品从疫情发

生地调出本市，未办理调运检疫证明或与调运检疫证明不符的。

2.承运调入地规定的应施检疫的农业植物、植物产品调出本

市，未办理调运检疫证明或与调运检疫证明不符的。

3.承运农作物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调出本市，未办理

调运检疫证明或与调运检疫证明不符的。

四、说明

1.是否办理农业植物、植物产品调运检疫证明，通过查看植

物检疫证书来判定。



2.与调运检疫证明不符是指承运的数量、种类与调运检疫证

明不符。

五、附件

（1）依据名称：《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

（2）依据条款：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调出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调出前向农业植物、植物

产品存放地所在区、县农业植物检疫机构申请调运检疫；存放地

所在区、县未设立农业植物检疫机构的，向市农业植物检疫机构

申请调运检疫：(一)国家规定的应施检疫的农业植物、植物产品

从疫情发生地调出本市的；(二)调入地规定的应施检疫的农业植

物、植物产品调出本市的；(三)农作物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

料调出本市的。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承运单

位承运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农业植物、植物产品，应当查验调运检

疫证明。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违反本办法

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承运单位承运未办理调运检疫证明的农业

植物、植物产品，或者承运的数量、种类与调运检疫证明不符的，

由农业植物检疫机构给予警告，可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

款。

（3）办理农业植物、植物产品调运检疫证明的规定：



1.《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第七条 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属于下列情况的，必须经过

检疫：

（一）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的，运出发生疫

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必须经过检疫；

（二）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论是否列入应施检

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在调运之前，都必须经过

检疫。

第八条 按照本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必须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

品，经检疫未发现植物检疫对象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发现有

植物检疫对象、但能彻底消毒处理的，托运人应按植物检疫机构

的要求，在指定地点作消毒处理，经检查合格后发给植物检疫证

书；无法消毒处理的，应停止调运。

植物检疫证书的格式由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

制定。

对可能被植物检疫对象污染的包装材料、运载工具、场地、

仓库等，也应实施检疫。如已被污染，托运人应按植物检疫机构

的要求处理。

因实施检疫需要的车船停留、货物搬运、开拆、取样、储存、

消毒处理等费用，由托运人负责。

第九条 按照本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必须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

品，交通运输部门和邮政部门一律凭植物检疫证书承运或收寄。



植物检疫证书应随货运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林

业主管部门会同铁道、交通、民航、邮政部门制定。

第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间调运本条例第七条规定必须

经过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品的，调入单位必须事先征得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同意，并向调出单位提出检疫

要求；调出单位必须根据该检疫要求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植物检疫机构申请检疫。对调入的植物和植物产品，调入单

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查验检疫证

书，必要时可以复检。

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的检疫办法，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2.《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四章、

第五章、第六章。

第四章 调运检疫

第十五条 根据《植物检疫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省

间调运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按照下列程序实施检疫：

(一)调入单位或个人必须事先征得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植物检疫机构或其授权的地(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同意，

并取得检疫要求书；

(二)调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或其授权的

当地植物检疫机构，凭调出单位或个人提供的调入地检疫要求书

受理报检，并实施检疫。



(三)邮寄、承运单位一律凭有效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收寄、

承运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

第十六条 调出单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

机构或其授权的地(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按下列不同情况签

发植物检疫证书：

(一)在无植物检疫对象发生地区调运植物、植物产品，经核

实后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二)在零星发生植物检疫对象的地区调运种子、苗木等繁殖

材料时，应凭产地检疫合格证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三)对产地植物检疫对象发生情况不清楚的植物、植物产

品，必须按照《调运检疫操作规程》进行检疫，证明不带植物检

疫对象后，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在上述调运检疫过程中，发现有检疫对象时，必须严格进行

除害处理，合格后，签发植物检疫证书；未经除害处理或处理不

合格的，不准放行。

第十七条 调入地植物检疫机构，对来自发生疫情的县级行

政区域的应检植物、植物产品，或者其他可能带有检疫对象的应

检植物、植物产品可以进行复检。复检中发现问题的，应当与原

签证植物检疫机构共同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由复检的植物检疫

机构按照《植物检疫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五章 产地检疫

第十八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对本辖区的原种场、良种场、



苗圃以及其他繁育基地，按照国家和地方制定的《植物检疫操作

规程》实施产地检疫，有关单位或个人应给予必要的配合和协助。

第十九条 种苗繁育单位或个人必须有计划地在无植物检

疫对象分布的地区建立种苗繁育基地。新建的良种场、原种场、

苗圃等，在选址以前，应征求当地植物检疫机构的意见；植物检

疫机构应帮助种苗繁育单位选择符合检疫要求的地方建立繁育

基地。

已经发生检疫对象的良种场、原种场、苗圃等，应立即采取

有效措施封锁消灭。在检疫对象未消灭以前，所繁育的材料不准

调入无病区，经过严格除害处理并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合格的，

可以调运。

第二十条 试验、示范、推广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

必须事先经过植物检疫机构检疫，查明确实不带植物检疫对象

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进行试验、示范和推广。

第六章 国外引种检疫

第二十一条 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国家

禁止进境的除外)，实行农业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

部门两级审批。

种苗的引进单位或者代理进口单位应当在对外签订贸易合

同、协议三十日前向种苗种植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

机构提出申请，办理国外引种检疫审批手续。引种数量较大的，

由种苗种植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审核并签署意



见后，报农业部农业司或其授权单位审批。

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的在京单位、驻京部队单位、外国驻京

机构等引种，应当在对外签订贸易合同、协议三十日前向农业部

农业司或其授权单位提出申请，办理国外引种检疫审批手续。

国外引种检疫审批管理办法由农业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必须符合

下列检疫要求：

(一)引进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单位或者代理单位必

须在对外贸易合同或者协议中订明中国法定的检疫要求，并订明

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政府植物检疫机关出具检疫证书，证明符合中

国的检疫要求。

(二)引进单位在申请引种前，应当安排好试种计划。引进后，

必须在指定的地点集中进行隔离试种，隔离试种的时间，一年生

作物不得少于一个生育周期，多年生作物不得少于二年。

在隔离试种期内，经当地植物检疫机关检疫，证明确实不带

检疫对象的，方可分散种植。如发现检疫对象或者其他危险性病、

虫、杂草，应认真按植物检疫机构的意见处理。

第二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应根据需

要逐步建立植物检疫隔离试种场(圃)。

3.《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八条 对于在本市繁育的，用于试验、示范或者推广的农



作物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繁育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到繁育

基地所在区、县农业植物检疫机构申请产地检疫；检疫合格的，

核发产地检疫证明。

凭产地检疫证明，农作物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可以在

本市行政区域内调运。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入单位或者个人调入的农业

植物、植物产品应当经过检疫，并附具调运检疫证明：

(一)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应施检疫的农业植物、植物产品从

疫情发生地调入本市的；

(二)农作物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调入本市的。

凭调运检疫证明，农业植物、植物产品可以在本市行政区域

内调运。

第十条 对调入的农业植物、植物产品，农业植物检疫机构

应当查验其调运检疫证明；对来自疫情发生地的应施检疫的农业

植物、植物产品，或者其他可能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应施检疫

的农业植物、植物产品，可以进行复检。

调入的农业植物、植物产品经复检不合格的，农业植物检疫

机构应当监督调入单位或者个人在指定地点对其进行除害处理，

并通知核发该调运检疫证明的农业植物检疫机构。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出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调

出前向农业植物、植物产品存放地所在区、县农业植物检疫机构

申请调运检疫；存放地所在区、县未设立农业植物检疫机构的，



向市农业植物检疫机构申请调运检疫：

(一)国家规定的应施检疫的农业植物、植物产品从疫情发生

地调出本市的；

(二)调入地规定的应施检疫的农业植物、植物产品调出本市

的；

(三)农作物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调出本市的。

农业植物、植物产品经检疫合格的，核发调运检疫证明；检

疫不合格，但能进行除害处理的，调出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农

业植物检疫机构的要求，在指定地点对其进行除害处理，除害处

理后合格的，核发调运检疫证明；无法进行除害处理的，应当停

止调运。

承运单位承运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农业植物、植物产品，应当

查验调运检疫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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